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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文〔2022〕32 号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永春县关于推进新一
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六条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 

《永春县关于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六条措

施》已经县政府第 2 次县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春县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7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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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关于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

融合发展六条措施 

  

为认真贯彻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工作现场

会精神，省、市、县关于“提高效率、提升效能、提增效益”行动

部署和市委“强产业、兴城市”双轮驱动战略的工作要求，加快推

进我县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，助力传统产业向数字

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转型升级，实现永春经济高质量发展超越，特制

定以下扶持措施： 

一、引进技术服务。鼓励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商在我县注册

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为我县企业实施新一代信息技术

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项目提供技术支撑。对新引进投资额达 500 万

元以上且在永春有实质性开展服务业务的独立法人机构，项目建

设完成后按其实际到位投资额的 5‰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5 万元。

对年度签订的累计服务合同金额（不含设备购置）大于 100 万元

的，按实际累计完成服务金额（以发票为准）的 5%给予补助，最

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(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商务局、财政局、招商办） 

二、培育示范工程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“5G+工业互联

网”和工业 APP 典型应用案例。对获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

或专项项目，一次性给予实施单位 200 万元奖励；对获工信部“5G+

工业互联网”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行业实践的企业，给予 50 万元

奖励；对获省级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项目、工业互

联网示范平台和应用标杆企业，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的资金奖励。

(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商务局、财政局） 

三、实施提升工程。鼓励企业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

融合发展，对其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的项目按项目投资额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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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设备购置）的 5%给予补助,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对

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施技改的项目在获得省、市技改补助的基

础上，县级财政资金再给予项目实际总投资额 2%的奖励，最高单

家不超过 50 万元。对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大数据系统、智能边缘

计算设备、工业 APP 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产

品，县财政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(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商务局、财政

局） 

四、鼓励绿色制造。对企业符合省、市节能循环经济专项资

金奖励的应用新一代信息先进生产技术项目，在获省级、市级补

助的基础上，县级财政资金再给予省、市补助 25%比例的资金奖

励，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对列入国家绿色工厂、绿色园区和绿色

供应链管理示范名单的企业每家配套给予 20 万元的资金奖励；对

列入国家绿色设计产品示范名单的，每个产品给予 1 万元的资金

奖励，单家企业当年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；对列入省级绿色工厂、

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名单的企业（园区）给予配套支

持，每家企业（园区）奖励 10 万元。(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商务局、

财政局） 

五、推进上云工程。推动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制造企业上

云，重点支持企业使用云服务商提供的云服务平台，对年度服务

费超过 5 万元的企业，由云服务商汇总上报，按照服务费（以发

票金额为准）的 50%给予上云企业补助，单家使用企业年度补助

最高不超过 5 万元。(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商务局、财政局） 

六、占据标准高点。支持企业参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国际标准、
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。国际

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或企业标准直接提升为国际标准的企业，奖励

50 万元；对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的单位、国家标准的制修订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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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单位，奖励 20 万元；对国家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

的制修订第一起草单位，分别奖励 5 万元、3 万元、1 万元。对荣

获“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”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第一起草单

位，分别奖励 15 万元、10 万元和 5 万元；对荣获“福建省标准贡

献奖” 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第一起草单位，分别奖励 5 万

元、3 万元、1 万元的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、财政局） 

七、附则 

（一）本措施涉及的财政奖补为县级财政奖补资金，本措施

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鉴于 2020 年

12 月 18 日福建省建筑卫生陶瓷行业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现

场交流会和 2021 年 3 月 17 日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

发展工作现场会在永春召开，为鼓励企业先行先试，2021 年 1 月

1 日至文件发布之日，符合本措施奖补条件的可以参照执行。 

（二）同一项目在省、市及我县历年来出台的扶持企业发展

相关政策中享有多种优惠方式和省、市文件要求县财政配套的，

只享受最高优惠措施，交叉部分不重复、不累积享受。 

（三）本措施由永春县工信商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7 日印发 


